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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附屬公司仲裁的最新情況  
 
 

本公告乃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

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條和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

部的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出。  

 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5年 12月 21日的公告（「 2015年公告」），有關山煤煤炭

進出口有限公司（「山煤進出口」）就索償對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 - CITIC 

Australia Commodity Trading Pty Ltd.（「CACT」）的潛在仲裁程序。本公告中

所用的詞彙和表述與2015年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 

 
誠如在2015年公告中披露，CACT已拒絕該索償以及反對該索償的仲裁受 ICC管轄。  

 
根據 ICC在 2017年 9月 28日的最後裁決， ICC已確定就該索償的仲裁而言，其對

CACT和山煤進出口沒有管轄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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